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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 年公有既有建築能效評估系統 ( B E R S e )輔導作業 

申 請 計 畫 

一、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13年 3

月核定之「建築物淨零轉型評估推廣計畫」之工項， 辦理輔導直轄市、縣，（市）

公有既有建築物建築能效初評及詳評作業 並媒合後續申請建築能效標示評

定及認可 故特訂定本作業計畫。 

二、辦理方式 

本計畫指導機關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執行單位為本中心 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提出申請並採競爭型輔導方式 完備申請所需資料與補正之作

業 由本中心行文件查核完竣後 用以核定 113 年受輔導案件 為辦理後續

建築能效初評及詳評等輔導作業 取得建築能效等級落點 媒合機關（構）

申請建築能效標示審查等工作。 

(一) 申請單位 

1. 本須知適用於直轄市、縣（市）政府機關與國立大專院校， 預辦理公

有既有建築能效評估系統輔導申請。 

2.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轄）之機關（構）、學校、醫院及鄉

（鎮、市、區）公所等之公有既有建築物，（適用之建築物用用組如 

附件一）得為申請單位輔導單位， 每直轄市、縣（市）機關，、國立大

專院校以輔導 1棟既有建築物為原則，。尚若申請案達一定建築規模且

具特殊、標竿型與指導型建物者則不在此限制內。 

(二) 申請資格 

既有建築能效評估系統(BERSe)依我國《2022 年版本建築能效評估系統

手冊》（以下簡稱手冊）定義適用申請資格以符合建築用用組如中 6組 12如

為原則。尚若部分既有建築物因時空背景不同導致該建築用用組如與現今分

組有所出入 則可採現況實際用用而定之 並以現況照片舉證用用行為屬 6

組 12如中之一 符以上情形者仍具能效評估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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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方式 

申請單位應擬具公有既有建築能效輔導申請書，（詳附件三）， 並於受理期

限內備妥相關資料 由電子郵件寄達本中心聯絡窗口 上開申請書內容不完

全或屆期未提出補正資料者 將不予受理。 

(四) 輔導申請書 

1. 依公有既有建築建築能效輔導申請書（詳附件三）辦理。 

2. 公有既有建築建築能效輔導申請書以電子掃描交付 並檢附原始可

編輯檔案(.docx)。 

(五) 優先輔導原則 

申請案具下列條件將優先列入輔導名額： 

1. 申請案達一定建築規模 且具有能效指導示範性質。 

2. 申請案申請文件與書圖資料完整性高者。 

3. 申請機關具高度意願承諾申請既有建築能效標章(BERSe) 

4. 申請機關具擬定建築能效改善自籌款計畫者。 

(六) 通知程序 

申請機關提出之申請案 經本中心之輔導團隊受理綜整後 依申請單位

所提之文件完整性 由本中心依前款規定受理原則辦理建築能效初評及詳評

之評估作業 結果於經本中心核定後公告周知。 

三、辦理重要時程 

本計畫各階段預定辦理時程 下： 

(一) 受理申請：自本計畫生效日至 4月 22日 17點 受理申請機關申請 113

年度建築能效初評及詳評作業。 

(二) 通知作業：於受理申請後於 5月 6日 由本中心完成申請案優先排序

作業 並將結果報送至申請單位。  

(三) 辦理輔導：申請單位需依輔導意見提送相關佐證文件及圖說資料 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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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中心之輔導團隊進行審查後 用得辦理建築能效初評及詳評作業 

預定辦理 1-2個月內完成。 

(四) 辦理結案：辦理建築能效初評及詳評作業完成後 取得建築能效詳評報

告及評定書 若建築能效等級為二級以上 則鼓勵申請單位提送申請建

築能效標示。 

四、重要注意事項 

(一) 受輔導單位應配合指定專責單位及計畫負責人（專人）， 負責統籌本計畫

申請、協調與管理工作 俾利聯絡。 

(二) 申請案應配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辦理能效示範、展示等相關活動 並承

諾申請既有建築能效標示(BERSe)。 

(三) 申請案建議該建築用用年限應以小於 30 年或過去已取得綠建築標章者

為最優先順位 且具備全棟建築申請資料齊備包含電費單影本或電力統

計資料為原則。 

(四) 既有建築物申請建築能效標章審查規費編列參考表（詳附件二） 

(五) 經核定輔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本中心得撤銷或廢止受輔導機關之資格： 

1. 經查核文件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 

2. 該建築物已受理輔導補助 有重複用用公帑資源之嫌。 

3. 受輔導機關單位因故放棄輔導 又未敘明重大原因者 且將無法優

先參與後續多棟數輔導資源。 

五、受理申請機關連絡電話、信箱及地址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永續城市數位雙生如（電話：02-8667-6111分機

213、159、210；信箱：david@tabc.org.tw、yuc1031@tabc.org.tw、

woo157632@tabc.org.tw；地址：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95號 3樓） 

 

mailto:david@tabc.org.tw、yuc1031@tab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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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 年公有既有建築能效評估系統 ( B E R S e )輔導作業 

流 程 說 明 

作業流程 說 明 

一 

辦理輔導

作業申請

計畫階段 

辦理通知 
本計畫經本中心核定後 函文通知申請機關

並公告於本中心網站 (https://www.esgtaiwan.com/)。 

輔導作業 

線上說明 

為協助各直轄市、縣（市）辦理公有既有建築

物建築能效初評及詳評 並媒

合後續申請建築能效標示 特

訂於 113年 3月 25日、113年

4月 1日 14點至 15點辦理輔

導作業申請計畫線上說明會 

可擇一日參加 報名網址為

(https://forms.office.com/r/khm9UPaYK2)。 

受理申請 

申請機關依本計畫規定於受理期限內備妥應

備資料 以電子掃描交付 並檢附原始可編輯

檔案(.docx)， 過程中倘有疑問請電洽本中心電

話 02-8667-6111分機 213、159、210。 

通知作業 
受理申請期間後 由本中心完成申請案優先排

序作業 並將結果報送至申請單位。 

二 
辦理輔導

作業階段 

初 評 
（初步評估） 

申請單位需依輔導意見提送相關佐證文件及

書圖資料 經本中心之輔導團隊進行輔導， 由

本中心初評，（初步評估）該申請案建築能等級 

擬具初評報告書。 

詳 評 
（詳細評估） 

申請單位取得初評報告書， 且依輔導意見提送

細項佐證文件及圖說資料， 經本中心之輔導團

隊進行輔導 由本中心擬具詳評報告書。 

三 辦理輔導作業結案階段 

申請單位於前揭輔導作業取得初評報告書與

詳評報告書後， 即完成 113年公有既有建築能

效評估系統(BERSe)輔導 申請單位應遵循輔

導之參與書所列事項。 

有關公有既有建築能效評估

系統(BERSe)相關事宜進展 

請電洽本中心永續城市數位

雙生如（電話：02-8667-6111分

機 213，、159，、210）或持續關注

建築能效官方 line社群。 



 

F-5 

 


